
浙江省江山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江山市农业局关于印发《江山市家庭农场工商注册登记办法（试行）》

的通知  

 

江工商注册【2013】19 号 

 

各工商所（分局），农业局局属各单位，各乡镇（街道）农技站： 

    为进一步规范家庭农场登记工作，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，促进现代农业发展，现将《江

山市家庭农场工商注册登记办法（试行）》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二 0 一三年四月十七日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江山市家庭农场工商注册登记办法（试行） 

  第一条 为进一步培育发展家庭农场，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，促进农业增效、农民增收，

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江山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 

 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家庭农场，是指以家庭成员为主要劳动力，从事农业规模化、集约化、商

品化生产经营，并以农业收入为家庭主要收入来源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。 

  第三条 申请注册家庭农场应当符合以下基本条件： 

  1.家庭农场经营者应具有江山市户籍，在农场固定从业的家庭内人员不少于 2 人。 

  2.以家庭成员为主要劳动力；以农业收入为主，农业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 80%以上。 

  3.有本户合法有效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、流转期限 5 年以上的江山市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

流转格式合同或合法有效的林地、水域承包合同。 

  4.经营规模达到以下标准：（附件下载） 

  第四条 申请家庭农场注册登记时应当提交下列材料： 

  1.申请人登记申请书； 

  2.申请人身份证明，家庭内固定的农场从业人员户口本复印件和身份证复印件； 

  3.生产经营场所（管理用房无违法违规）使用证明； 

  4.经乡镇（街道）、市业务主管部门审核过的江山市家庭农场注册申报表； 

  5.申请登记的经营范围中有法律、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必须在登记前报经批准的项目，

提交有关的批准文件或者许可证书复印件或许可证明； 

  6.委托办理的由委托人签署的《委托代理人的证明》及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复印件。 

  第五条 家庭农场登记的企业类型，申请人根据生产规模和经营需要可以选择申请设立为个体

工商户、个人独资企业。 

  第六条 家庭农场的名称由区划+字号+家庭农场组成。 

  第七条 家庭农场的申请人。有经营能力的公民（法律、行政法规禁止从事营利性活动的人除

外）。 

  第八条 家庭农场的经营范围核定，不涉及登记前置许可的经营项目，申请人可以申请农业（种

养殖业）产品相关的生产、销售、加工以及生产经营所需的农业生产资料、销售同类生产经营者的

产品、农产品运输贮藏、引进新技术新品种以及农业生产经营有关的技术培训、交流和信息咨询服

务等。 

  第九条 家庭农场的经营场所可以为家庭住址、也可以为主要生产经营场所（种植地址、养殖

地址），凭乡镇（街道）、村民委员会（社区）出具的产权证明直接办理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经营场所

登记手续（租赁场所的需提交租赁协议）。 

  第十条 市行政审批服务中心工商局、农业局窗口和各工商所(分局)、乡镇（街道）农业服务



机构要开通家庭农场注册登记绿色通道，落实专人，为家庭农场登记提供相关政策、法规及信息咨

询，协调解决家庭农场登记中遇到的问题，工商部门对申请登记材料齐全的实行当场办理，为家庭

农场发展提供便捷高效的服务。 

  第十一条 从事家庭农场经营活动，应当在取得营业执照后 30 日内，向市农业局备案。 

  

 


